

	
	104年「臺中市城中城風華重現」攝影比賽 (~2015/11/30, 獎金５７０００)	



  
    
    
    
    
  












	首頁	美術繪圖 | 美術設計
| 熱門標籤
| 首選
| 首頁宣傳
| 近期作品
	
	論壇: 發表 |
	美術工作 | 美術比賽 | 展覽活動 | 美術相關 | 一般討論 | 美術同好
	CG 討論 :: Photoshop | Painter | 3D	行動 | AMP


	

	
	

【 立即註冊 】 :

更改個人資料 :
 :
登入




	
	



	
會員名稱:  登入密碼: 
保持登入










	

	
104年「臺中市城中城風華重現」攝影比賽 (~2015/11/30, 獎金５７０００)









	
[image: 發表新主題]   [image: 回覆主題]	
美術比賽：設計比賽,投稿活動,漫畫比賽,美術插畫比賽,兒童繪畫比賽

		

	  		  	


 | 第1頁, 共1頁



	人氣點閱:1604	發表人
	
		104年「臺中市城中城風華重現」攝影比賽 (~2015/11/30, 獎金５７０００)[bookmark: 226080] 2015-10-15 23:38 	
		 /  /  / 


	

	104年「臺中市城中城風華重現」攝影比賽 (~2015/11/30) 






簡章：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upload/122/20151006_093110.53695.pdf









一、宗旨： 


為重現臺中市舊市區(中、東、南、西、北區)的歷史、文化、風土民情、特色景觀(建築)、人文活動以及特色，特規劃舉辦攝影比賽，期望藉由愛好攝影人士進行攝影創作，形塑中、東、南、西、北區舊市區特色自然、人文景觀，從而達到紀錄、感動、行銷中、東、南、西、北區之美的目的。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中區圖書館、臺中市東區圖書館、臺中市南區圖書館、 


臺中市西區圖書館、臺中市北區圖書館 





四、執行單位：台中市攝影學會 





五、參加資格： 


凡海內外愛好攝影人士皆可參加。另直接或間接參與本案之工作人員不得參與。 









六、攝影主題： 


本次拍攝主題以能傳達臺中市中、東、南、西、北區的「歷史、文化、風土民情、特色景觀(建築)及人文活動」切入。 





七、作品規格： 


參加比賽攝影作品須沖放或輸出為8×12吋或A4之彩色相片，張數不限，不可裝裱、加色、格放、電腦合成、彩繪、疊片、護貝、組合及連作，違者以棄權論。底片、相紙、相機廠牌不拘（底片、數位均可，數位檔案須達800萬畫素以上）。 


作品背面請浮貼報名表，否則不予收件。 









八、收件日期： 


自即日起至民國104 年11月30日（星期一）止，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九、收件地點： 


40746 臺中市西屯區大信街60號9樓之一 台中市攝影學會 收 


參賽信封請註明「參加 臺中市城中城風華重現 攝影比賽」 












十、獎勵：比賽作品品質未達水準者，得以從缺。 


金牌獎 1名：新臺幣12,000元獎金、獎狀1面 


銀牌獎 1名：新臺幣9,000元獎金、獎狀1面 


銅牌獎 1名：新臺幣6,000元獎金、獎狀1面 


優選獎 5名：各得新臺幣3,000元獎金、獎狀1面 


佳作 15名：各得新臺幣1,000元獎金、獎狀1面 


總計23個獎項，優選以上獎項，每人限得1獎。 












十一、附則： 


1.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拍攝，且未經參加其他比賽得獎，如有違反規定或發現與任何攝影比賽之得獎作品雷同，不予評審；若領獎後經查違反上述規定，除取消參加資格外，所發出之獎項予以追回。 


2. 參賽作品若採郵寄，請用厚紙板保護，不得捲起置於筒內寄送。如須確認請電台中市攝影學會 (04)2315-3342 侯小姐。 


3. 參賽作品因郵寄或意外損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4. 得獎作品須依照通知期限內繳交原始底片或JPG及RAW數位檔案（檔案須達800萬畫素以上之JPG檔案並保留 EXIF 資訊，不得以補插點擴檔，JPG壓縮比之影像品質須達“最大”），經審核無誤後，方予給獎，若無法於限期內交付，將取消得獎資格；取消之獎項不予遞補。 


5.	經公布得獎之作品，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 


6.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但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完整使用權，可行使重製作品及無限次公開發表、展示、發行、製作郵票、大圖輸出、印製畫冊等相關之權利，均無須通知作者並不另給酬；凡參加本比賽即視同同意本條款。 


7.	參賽作品概不退件（包括規格不符）。 


8.	得獎作品將配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各活動宣導及刊物之用。 


9.	得獎作品將擇期於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各區圖書館或其他適宜場地展出。 


10.	得獎者獎金均應依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 


11.	請多利用臺中市中區圖書館(臺中市中區成功路300號7樓)特色館藏-「攝影類圖書」。 


12.	凡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說明之，將以最新公告為主。









十二、參賽程序： 


參加作品每件均須詳實填寫報名表內容（格式如附件），並浮貼於作品背面，並請親送或郵寄至收件地址（詳本簡章第九條）。 





十三、評審： 


由主辦單位聘請視覺設計、攝影等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組成評選小組，參賽者對評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十四、得獎公布： 


除通知得獎人外，預計於 104年12月25日(星期五)公布於「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台中市攝影學會」網站及「臺中市中區圖書館」FB頁面。(主辦單位保有得獎公布日期更動權) 





十五、洽詢： 


詳情請見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


或 


台中市攝影學會網站


http://www.taichungphoto.org.tw





下載簡章及報名表， 


洽詢電話：04-2315-3342台中市攝影學會 侯小姐 


04-2225-2462臺中市中區圖書館 黃先生或董小姐
			  




			   台中市攝影協會20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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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插畫設計案子報價系統 v0.1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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